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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114學年度學校及臺北市優良學生選舉辦法 
經114.9.19行政會議通過 

一、依據 

(一)臺北市公私立中等學校選拔優良學生實施要點。(二)本校校務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選舉優良學生，鼓勵學生敦品勵學。(二)經由選舉學習，涵養學生民主素養。 

三、名額 

(一)學校優良學生：八、九年級每班推舉1名。 

(二)臺北市優良學生：1名。 

四、學校優良學生參選資格：初審採認(1)「前一學期學習領域總平均」須達甲等以上

（包含甲等。若獲得導師質性推薦信，不在此限），(2)且無記過（或已完成改過銷

過）、(3)無缺曠課紀錄者。並具備下列兩項以上優點，均可由班級推薦報名參選。 

(一)學校優良學生(每班一名)初審條件：  

1.品行端正，態度認真，最受同學敬愛者：和善待人、正直負責，樂於主持正義並

幫助同學。 

2.體魄強健，身心健康，最受同學喜愛者：運動表現優異，塑造團隊氛圍，帶領同

學合作、競賽。 

3.熱心服務，修己善群，最受同學歡迎者：擔任班級幹部、小老師、小義工或公共

服務時數達6小時以上熱心公務者。 

4.氣質高尚，禮貌周到，最受同學景仰者：無汙衊師長、頂撞家長或口出惡言等不

禮貌行為且待人和氣、態度謙卑良善者。 

5.學習認真，踏實進取，最受同學效法者：學習態度良好，專心聽講，師生互動良

好且能常與同學參與討論者。 

(二)臺北市優良學生參選資格：八、九年級各班班級優良學生皆須參加，經全校票選，

獲得最高票者，當選臺北市優良學生。優良學生應主動參與校園服務，為學校做各

種宣導或公益活動，引發示範學習，樹立優良校風。 

五、選舉辦法 

(一)全校各班班級優良學生均具備參加全校優良學生競選之資格。 

(二)各項競選活動均須遵守以下之規定 

1.不可妨害公共秩序，擾亂他人上課秩序。 

2.不可破壞他人聲譽，製造無謂糾紛。 

3.嚴禁以物質饋贈為爭取選票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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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應環保概念，不可影印發放紙本宣傳海報或各項宣傳紙品。 

5.宣傳影像須經導師審查核可後轉交學務處訓育組統整，再轉發各班宣傳。 

(三)違反選舉辦法者，取消其參選資格(含當選學校優良學生之敘獎)。 

六、選舉人：凡本校教職員工、在校學生均有選舉權(每人兩票)。 

七、工作期程 

工作項目 執行日期 備註 

班級內完成選舉 即日起至114年09月26日(五)中午前各班完成推選優良生。  

報名 
114年10月3日(五)中午12:30前繳交以下資料至學務處訓育組。 

紙本+電子檔：(1)報名表、(2)競選主題發表單 
 

競選號次抽籤 114年10月7日(二)12:35，地點：學務處辦公室。  

競選影片繳交 

1.各班優良學生請於114年11月7日(五)12:30前依規定將錄製好的影像

檔(須經導師審核通過並簽名認證)及導師簽名認證單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逾期視同棄權)。 

2.影像檔規定如下：時間以4分鐘為限，影像名稱及格式請訂為【班級

座號姓名-競選號次.mp4】，例如：【90101王大名-11號.mp4】。檔案

大小請勿超過150MB。 

影片需包含以

下議題(至少

一項)： 

一、三好品德 

二、友善校園 

三、永續環境 

四、國際教育

(詳見附件) 

競選宣傳活動 宣傳活動期間：114年10月20日(一)~11月27日(四)。 各班教室 

機智問答彩排 

1.彩排時間訂於114年11月18日(二)和11月20日(四)午休時間12:35分請

至2樓禮堂進行。 

2.請各班優良生務必準時參與彩排。 
2樓禮堂 

政見發表日 

1.發表時間：114年11月21日(五)朝會及週會。 

2.辦理模式：政見發表(含播放影片限時6分鐘)+機智問答(限時1分

鐘)，候選人及助選員(至多4名)須著校服上台進行發表。 
2樓禮堂 

投票 

114年11月28日(五)朝會7:45辦理本屆優良生投票。 

1.學生須依時間至禮堂投票，需攜帶學生證或學生證補辦證明，未攜帶

證明文件者，則無法投票。 

2.教職員請以訓育組當日發給之 QR-code於指定時間前完成投票即可。 

2樓禮堂 

開票 114年11月28日(五)第一節請七八九年級各班班長協助開票作業。 2樓禮堂 

公布當選名單 114年11月28日(五)17時前 
廣播、校網 

1F 公布欄 

八、獎勵 

(一)各班優良學生頒發獎狀一紙，敘嘉獎兩次，並公開表揚。 

 (二)優良學生第一名則代表學校參加臺北市優良學生表揚。 

 註：若未依規定時間繳交相關報名資料者，不予敘獎。 

九、經費：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預算項下支出。 

十、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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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北 市 立 建 成 國 民 中 學 1 1 4 學 年 度 

班 級 暨 全 校 優 良 學 生 選 舉 報 名 表 【 紙 本 及 電 子 檔 均 要 繳 交 】 
 

導師簽名：                                     中華民國114年    月  日 

班級          年      班 請導師勾選確認以下資格皆符合: 

  上學期各學習領域總平均達甲等以上 

  就學間無曠課記錄者 

  無記警告以上或完成銷過者 

座號  

姓名  

具體優良事蹟及評語 

具體優良事蹟 

具體優良事蹟為競選介紹詞。請參照選舉辦法中的優良學生資格據實條列說明和舉證，後附證明文件影

本，如獎狀、證書等，文件概不歸還。
1 

評語請導師填寫 

 

上學期學習領域總平均等第 

（須達甲等） 

 

 

獎懲紀錄 

警告 小過 嘉獎 小功 大功 

     

助選員名單(限填 4人) 

座號姓名    

＊審查意見 

□合於學校優良學生標準，核定為學校優良學生 

□未達標準不予錄取 

＊ 請於114年09月26日(五)中午前，完成班級選舉。 

＊ 請在114年10月03日(五)中午前將本報名表附上具體優良事蹟之證明文件(簡要

附上即可，並以迴紋針訂妥) 交至學務處訓育組。 

 

                                                 
1 如本欄不敷使用，請自行加頁填寫。並請另外繳交電子檔一份，電子檔請寄至 xkelly2099@stweb.jcjh.tp.edu.tw

檔名註明『班級-姓名-優良事蹟』，格式為『.docx』，例如『901-王大名-優良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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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學年度建成國民中學優良學生競選主題---發表單(繳交電子檔) 

班級：            座號：      姓名：             競選號次：由學務處填寫 

＊ 重點提醒: 

1.114 年 10 月 03 日(五)前請繳交的電子檔：(1)報名表、(2)優良學生選舉競選主

題發表單【內容包含自我介紹(至少 150 字)與自選競選主題內容(至少 300字)】。 

2.撰寫完成後，將電子檔 mail 給訓育組 xkelly2099@stweb.jcjh.tp.edu.tw，檔名

請註明班級、姓名，在 114年 10月 03日(五)以前務必寄出繳交。 

自我介紹(約150字) 

發表內容(至少300字) 
競選主題:__________________(自訂) 
競選主題請融入三好校園、永續環境、友善校園、國際教育等議題。從各項主題內

擇一子題設計競選內容，可於競選文宣上呈現你的主題理念，盡量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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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成國中114學年度優良學生競選須知 

一、競選號次抽籤：114年10月07日(四)中午12:30於學務處抽籤。 

二、每位候選人應於114年10月03日(五)中午前繳交報名表紙本及電子檔及競選

主題發表單電子檔至訓育組。 

三、競選活動及內容 

(一)具備參加全校優良學生競選資格的各班優良學生-請於114年11月07日(五)

中午前依規定將錄製好的影像檔(須經導師審核通過並簽名認證)及導師簽

名認證單交至學務處訓育組（電子檔請寄至 xkelly2099@stweb.jcjh.tp.edu.tw）。

(逾期視同棄權) 

(二)影像檔規定如下：時間以4分鐘為限，影像名稱及格式請訂為【班級座號

姓名-競選號次.mp4】，例如：【90101王大名-11號.mp4】。檔案大小請

勿超過150MB。 

(三)內容建議 

1.候選人得自我介紹及展現才藝(請著重優良學生的優良事蹟)，內容請符

合學生應有之禮儀。候選人可先闡述自己認為優良學生應具備之條件，

及自己符合之處，再進行才藝表演或其他宣傳方式。 

2.候選人可組織助選團，幫忙宣傳或舉號次、姓名等海報。介紹時請以候

選人本身的介紹為主，助選團為輔助（務使全校師生認識候選人本身，

而不是助選團）。 

(四)因應環保，不可發放紙本宣傳單，以上違反規定者，經檢舉查證屬實，依

校規處分，情節嚴重者，取消競選資格。 

四、投票時間：114年11月28日(五)07:45~08:25 

五、當選公告：114年11月28日(五)17點前公告於校網首頁最新消息、1樓學生事

務處公布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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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建成國中114學年度優良學生競選影片導師審核簽認單 
 

競選號次               號 競  選  影  片  說  明 備 註 

班級座號  (一)具備參加全校優良學生競選資格
的各班優良學生-請於114年11月7
日(五)中午前依規定將錄製好的
影像檔(須經導師審核通過並簽名
認證)及導師簽名認證單交至學務
處訓育組。(逾期視同棄權) 

(二)務必融入影片備註議題，未融入
者視同棄權。 

(三)訓育組統整後將於114年11月21日
(五)發表時依序播放。 

(四)影像檔規定如下：時間以4分鐘為
限，影像名稱及格式請訂為【班
級座號姓名-競選號次.mp4】，例
如 ： 【 90101 王 大 名 -11
號.mp4】。檔案大小請勿超過
150MB。 

 

姓名  

導師檢核 □通過 

 

□不通過 

導師簽名

認證 

 

繳交截止日期： 114 年 11 月 07 日 

【附件】影片議題 

一、 三好品德 

1. 說好話 

2. 做好事 

3. 存好心 

二、 永續環境 

1. 淨水與衛生 

2. 永續能源 

3. 氣候行動 

4. 海洋與保育 

5. 陸域生態 

三、 友善校園 

1. 拒絕網路霸凌 

2. 言語霸凌零容忍 

3. 性別平等不歧視 

四、 國際教育 
1. 國民外交，推廣台灣 

2. 尊重多元文化 

3. 全球議題我在意 

 


